朝陽科技大學職員工獎勵(懲處)建議名冊
提案單位：
	任職單位
	姓名
	職稱
	人事代碼
	獎勵(懲處)事由
	建議級次
	各員補助及補休情況（請依項目勾選）

	
	
	
	
	
	
	□皆無補助及補休
□有：□補休
　　　□補助

	
	
	
	
	
	
	□皆無補助及補休
□有：□補休
　　　□補助

	
	
	
	
	
	
	□皆無補助及補休
□有：□補休
　　　□補助

	
	
	
	
	
	
	□皆無補助及補休
□有：□補休
　　　□補助

	
	
	
	
	
	
	□皆無補助及補休
□有：□補休
　　　□補助

	
	
	
	
	
	
	□皆無補助及補休
□有：□補休
　　　□補助

	
	
	
	
	
	
	□皆無補助及補休
□有：□補休
　　　□補助

	
	
	
	
	
	
	□皆無補助及補休
□有：□補休
　　　□補助

	
	
	
	
	
	
	□皆無補助及補休
□有：□補休
　　　□補助

	備註
	一、敘獎案件以事由發生後之當學年度人評會下二次會期為審議期限，逾期不再受理，以達時效性。

二、經常性及例行性業務表現優異者，請記載於平時考核紀錄表，作為年度考核之依據。
三、獎勵以實際負責主辦人員為主，其餘協辦人員視其具體績效審慎核議獎勵。如敘獎事由「各員補助及補休情況」乙欄勾選「皆無補助及補休」者，需另加會財務處及人力資源處。(註:補助含津貼、鐘點費、加班費、工作費等項目)

四、已領取工作津貼、工作酬勞，或申請補休者，除具有特殊之功績外，不另敘獎。

五、專案計畫人員(如：專兼任助理、臨時工)非敘獎對象，請勿列入。


填表人：　　　   　　　　直屬主管：　　　　　　　　單位主管：
	會簽單位
	財務處
	人力資源處

	
	
	


 個資蒐集告知:

為辦理職員工獎懲之作業，本表蒐集之個人基本資料(C001辨識個人者、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C065工作、差勤紀錄)等資料，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或因執行業務所須的保存期間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利用地區不限，若未提供正確完整之資料，將無法完成申請。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行使查閱、更正個資等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校人力資源處。(電話:04-2332-3000承辦人分機30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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